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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发布煤矿矿山救护工作暂行规定的通知 

（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 2000 年 8 月 11 日发布 煤安监字

[2000]第 17 号） 

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[1999]104 号文件的规定和有关法

规要求，为适应煤矿安全监察体制的改革，加强煤矿矿山救护工

作，现对煤矿矿山救护工作提出如下暂行规定： 

一、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及其直属机构负责组织、指导和协

调全国煤矿矿山救护队及应急救援工作。未设立国家煤矿安全监

察局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的煤矿矿山救护及应急救援工作由各

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负责煤矿安全监察工作的部门负责。 

二、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负责煤矿矿山救护队有关法律、法

规、规程、规范的制定，对煤矿企业矿山救护工作进行业务监察。 

三、煤矿发生特大灾害，本企业、本地区救护能力不足时，

可以跨地区、跨省区组织应急救援。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内跨地

区的应急救援，由省级煤矿安全监察部门负责协调；跨省区的应

急救援由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组织协调。有关矿山救护队伍接到

通知后必须立即出动进行救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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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全国所有煤矿必须有矿山救护队为其服务。矿务局（公

司）应设立矿山救护大队。 

五、没有矿山救护队的煤矿，要在地方政府主管部门的统一

协调下，与就近的救护队签定救灾协议，救护队为煤矿提供事故

抢救和技术服务。没有矿山救护队又不签定救灾协议的煤矿不准

生产。 

六、加强对矿山救护队的管理和领导。矿山救护队的布局必

须保证矿山救护队对服务矿井的辐射范围，矿山救护队距服务矿

井不应超过 10KM。 

七、必须保证每个救护小队编制不少于 9 人。执行灾区作业

及侦察时不得少于 6 人。 

八、加强救护队仪器装备的管理。必须对装备定期进行检查

维护，保证救护队个人装备、仪器的完好，严禁使用不合格的仪

器作业。为外单位服务或借出仪器，必须经救护队上级主管部门

同意。 

九、禁止调用矿山救护队进行与救护工作无关的工作。严禁

救护队私自出动进行救护服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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